
第四章  自力更新的發展與趨勢

土地所有權人自力更新之源起及背景

都市更新條例公布實施時，適逢國內房地產景氣處於低迷狀態，雖然都

市更新條例提供了辦理更新重建各項容積獎勵、稅賦優惠，亦為過去從事土

地開發所遭遇之各項問題提供了解決的機制，但卻未能吸引建商投入都市更

新案的開發。都市更新條例及相關子法於87年陸續立法後，更新會之法人資

格方告確定，所有權人得據以自組更新會擔任實施者，推動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

民國88年921地震後，國內房地產景氣低迷、不動產行情巨幅下滑，許

多建商紛紛淡出市場，無意也無力投入協助921受災戶之重建，營建署結合民

間捐款所成立之921震災重建基金會便成為協助災民更新重建的主要角色。非

由建商擔任實施者而由地主自組更新會推動都市更新由此開啟國內歷史上之

第一頁。

921更新災後重建旨在協助受災戶重建家園（不申請更新容積獎勵），臨

門方案中許多初期委託專業團隊及建築經理公司之經費均由政府補助或921基

金支應。重建資金之需求由921基金以低利供應，原有舊貸款屬於房屋價值部

分亦由行政院召集協商債權銀行承受並以呆帳處理，不影響受災戶之債信，

解決絕大部分原有債務及更新資金需求，使災後建物重建順利推動。適用臨

門方案者共計64個社區，原戶數有5,210戶、重建後為3,334戶、樓地板面積

高達44.27萬平方公尺，其中有9個社區採減棟、減戶，分割不開發土地，大

部分社區均於97年以前重建完工交屋。

1 中國建築經理公司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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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舊屋地主自力更新

921的災後重建有許多外在資源投入，而且其更新的目地主要是將受損之

家園重建，絕大多數僅蓋回原來的建物而無爭取額外的都市更新容積獎勵，

比較不涉及複雜的權利變換，與目前中低樓層舊屋更新改建為新大樓有很大

的區別。

按都市更新條例第十三條：『都市更新事業得以信託方式實施之。其依

第十條第二項或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計算所有權人人數比例，以委託人人

數計算。』提供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除了依條例第十條規定自行組織更

新團體（成立更新會擔任實施者）以外另一個自力更新的管道。

多年輔導更新會之經驗統計，更新會之理監事會成員多非專職亦非專

業，對於專業團隊提出方案通常無法短時間內充分理解，很難立即作成決

策；如理事會出席率低、議事效率不彰，或決策過程有瑕疵，常造成進度空

轉，甚而有會員與理事會訴訟之情形。除非更新會理、監事及相關會務工作

人員無怨、無悔、公正無私的投注心力推動更新事業，否則以更新會擔任實

施者之個案在進度控管、融資申請及餘屋之銷售或多或少均會遭受瓶頸。地

主自力更新時，可選擇改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十三條以信託方式實施，由建築

經理公司擔任『代理實施者』，提出方案經地主會議決議後據以執行，地主

仍為實質權利主體，建築經理公司組建專業團隊及負責全案管理，並擔任建

造執照起造人。地主將其更新單元內之土地及合法建物信託移轉至受託人名

下，由受託人依委託代理實施契約及信託契約約定管理處分信託財產。由於

由非專業地主進行前期整合地主意願及專業團隊確實有困難，因此目前市場

上以信託方式代理實施類型的個案日漸增多。

一般舊屋自力更新就是由地主自行籌資興建，將原先與建商合建所讓與

建商的利潤分回，但同時也承擔建商投資開發所需承擔的風險。輔導非專業

的地主自力更新所需面對的課題，相當於協助自有資金有限的非專業股東成

立一家新的一案建設公司，股東同時兼具地主角色，與共同成立之建設公司

合作興建。整合數十位甚至數百位地主共同投資興建之困難在於形成遵守同

一套遊戲規則的共識，多數地主並無意識自己也是建商的一員，常常還是只

用地主的觀點看事情，甚至認為最後同意的會得到較多好處，或不同意就可

以予取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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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委託代理實施都市更新之信託架構有二類，第一類是地主分回更新後

所有土地及建物，自行處理銀行融資清償事宜，地主分配超出或不足部份，

亦由地主自行協議或依核定之權利變換計畫找補，此時代理實施者名下未分

配任何房地，信託受託人主要擔任不動產及興建資金管理者之角色，不涉及

信託財產的積極處分，代理實施者與信託受託人可由建築經理公司及銀行分

別擔任（類似台北金融中心更新案，惟該案代理實施者主要功能著重於營建

管理，整合及籌資均由地主自行處理），這一類個案較適用於人數少且財資

力較雄厚之地主；第二類是地主僅分回應分配之房地，在受託人名下處分更

新後折價抵付之房地、清償銀行融資並完成找補結算後方塗銷信託登記，信

託受託人需代理地主出售房地，故需為信託財產設籍課稅以處分信託財產，

由於信託銀行通常不願做為買賣契約之當事人，且除不動產證券化個案外亦

無法為個案獨立申設稅籍，因此需由代理實施者同時擔任信託受託人（例

如：台北市南港區中南段862地號土地更新案）。

自力更新地主應有之認知

自力更新是投資行為，委任專業團隊不是單純勞務採購作業。地主同時

具備類似建設公司股東的角色，因為股東成員多數非建築開發專業，為了發

揮最高投資效益及控管風險，需委任有經驗、有執行力的的專業團隊，才能

有效率的推動進度。自力更新同時也要考慮對外售戶的責任，才能創造更新

後不動產的價值。對承購戶售後服務、瑕疵擔保等權益如何確保，直接影響

房地價值及購買意願。

地主與建築經理公司簽訂委託代理實施契約後，除融資契約仍由地主

與融資銀行簽訂外，其他對外所有契約關係均授權由『代理實施者』簽訂。

這樣的契約架構實質上需植基於高度的信賴關係，更需要有執行經驗的經理

人主導擘劃，在對的時間做對的事，才能帶領地主一步一步推動都市更新進

度，不是任由地主意見自由發酵，非專業指導專業。

自力更新事業之推動需整合許多不同的專業，即使是地主中有部分專業

人士，也僅能就其專業部份提供意見，至於與其他專業的整合仍需仰賴代理

實施者的經驗才能成就。代理實施者相當於代替地主組織並執行一個建設公

司的專業，其專業門檻及信譽應是地主考量選擇委任對象之重點，不論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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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更新成本甚或更新後提升之價值而言，其所提供之服務內容及承擔之責任

相較於其收費實微不足道！

自力更新未來之發展趨勢

台北市91年以來至101年1月核准更新案共124件，其中由地主自力更新

（自組更新會或信託代理實施），共計11案，約佔核准案件約1/11。相較於

日本由地主自力更新案件達6-7成，尚有許多成長空間。台北市91-101.1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核定公告自力更新案件如下：

一、自組更新會（11件）

˙921紅單更新重建案：晶宮大廈（已完工交屋）、世和大樓（已將完

工）、仁愛尚華大廈（已開工）、豪門世家、東星大樓、慶福大樓（臨門方

案已完工交屋）、合發社區（臨門方案逾期，未執行）

˙海砂屋更新重建案：聯邦合家歡（富貴區，權利變換計畫尚未報

核）、（吉祥區，已開工）

˙整宅更新案：吳興街二期整宅（事業及權變計畫已公告核定，變更作

業及申請協助拆除作業辦理中）

˙重劃區更新案：南港區中南段861地號土地（已開工）

二、以信託方式委託代理實施（2件）

｢  ˙921紅單更新重建案：台北金融中心（代理實施者為東亞建經，已完

工交屋）

｢ ˙重劃區更新案：南港區中南段862地號土地（代理實施者為中國建

經，已開工）

新北市91年以來至101年1月核准更新案共40件，其中由地主自力更新

（均為自組更新會擔任實施者，尚無代理實施更新案核定通過），共計5案，

約佔核准案件約1/8。新北市91-101.1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公告自組更新會

實施更新案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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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紅單更新重建：新莊博士的家（921臨門方案，已完工交屋）、

土城金城路社區（331震災重建，已完工交屋）、新莊雙鳳社區（921震災重

建，已將完工）、板橋實踐路（94.9 .6核定事業計畫，尚於變更事業計畫及

實施者程序公展中，未進入執行階段）

˙海砂屋更新重建：淡水幸福社區B棟（海砂屋更新重建，已完工交屋）

921大地震也震出了許多70年初興建完工之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物（俗稱

海砂屋）。目前台北市列管之海砂屋有48件、2,085戶，其中需拆除重建的

有29件、1,665戶；新北市雖無海砂屋列管統計數字，但亦有零星案件已提

出申請或擬提出申請都更重建，預估新北市潛在海砂屋應也不亞於台北市列

管之數量，這些海砂屋在未來10年內也勢必因結構強度逐年衰減而必須更新

重建。有些海砂屋社區因為基地或市場區位價格條件，並無與建商合建的空

間，將來不得不改建時，也必須循自力更新方式才能分回接近原來的面積。

非災後重建地主自力更新成案情況

除地震受損、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物等受災建物重建以更新會為實施者有

成功案例外，目前已公告實施之一般地主自力更新案，僅台北市南港區中南

段重劃區中861地號土地以更新會為實施者之100％同意協議合建案（98年

取得建照，已近結構體完成），及同地段862地號地主不成立更新會而是委

託建築經理公司代理實施（99年7月5日建照核准，地下室施工中）。該2更

新案因係重劃後之空地，地主均持分重劃後同一筆土地，無更新前價值之爭

議，不論是協議合建或權利變換，地主權益分配及所需承擔之權利義務相對

單純。

台北市區目前屋齡超過30年待更新之房屋約41.9萬戶，約佔全市房屋戶

數42％，10年後屋齡超過30年戶數將增加到74萬戶，陸續完成這些舊屋更新

至少需耗時50年，屆時超過耐用年限待更新之房屋又再產生，因此市區內老

舊房屋更新應為土地開發長程發展之市場。

由於台北市新推建案多朝超大坪數豪宅走向，一般中產階層根本無力換

屋，市政府有鑑於一般30坪左右老舊4、5樓公寓改建因容積獎勵誘因不足而

不易推動，99年8月公布之「修訂台北市老舊中低層建築社區辦理都市更新擴

大協助專案計畫」，以都市計畫專案變更方式提高都市更新獎勵，大力促成

4、5樓舊公寓更新改建，為更新市場注入強心針，預計符合劃定為更新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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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申請專案都市更新獎勵者約有4千處左右，未來10年台北市區內老舊公寓的

自力更新改建市場蓬勃發展可期。

新北市於99年底升格為直轄市，加上相關捷運路網及重大交通建設陸續

完工，目前新推案價格已直逼台北市，特別是5鐵共構所在的新板特區已儼

然成為新北市的『信義計畫區』，另外新店、中永和地區之新房價也不遑多

讓，新北市首長已將都市更新視為主要施政目標，過去新北市住宅區屋齡達

30年之老舊4、5樓公寓因房價空間有限，且地主對於自行籌資更新承擔風險

意願不高，自力更新改建乏人問津，市場加溫配合政策推動，預期未來新北

市自力都更案也會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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